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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和规范反间谍安全防范

工作，督促机关、团体、企业事业组织和其他社

会组织落实反间谍安全防范责任，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

间谍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实施细

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机关、团体、企业事业组织和其他

社会组织在国家安全机关的协调和指导下开

展反间谍安全防范工作，适用本规定。

第三条 开展反间谍安全防范工作，应当

坚持中央统一领导，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坚

持专门工作与群众路线相结合，坚持人防物防

技防相结合，严格遵守法定权限和程序，尊重

和保障人权，保护公民、组织的合法权益。

第四条 机关、团体、企业事业组织和其他

社会组织承担本单位反间谍安全防范工作的

主体责任，应当对本单位的人员进行维护国家

安全的教育，动员、组织本单位的人员防范、制

止间谍行为和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

行业主管部门在其职权范围内，监督管理

本行业反间谍安全防范工作。

第五条 各级国家安全机关按照管理权

限，依法对机关、团体、企业事业组织和其他社

会组织开展反间谍安全防范工作进行业务指

导和督促检查。

第六条 国家安全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对履

行反间谍安全防范指导和检查工作职责中知

悉的国家秘密、工作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

和个人信息，应当严格保密，不得泄露或者向

他人非法提供。

第二章 反间谍安全防范责任

第七条 行业主管部门应当履行下列反间

谍安全防范监督管理责任：

（一）根据主管行业特点，明确本行业反间

谍安全防范工作要求；

（二）配合国家安全机关制定主管行业反

间谍安全防范重点单位名录、开展反间谍安全

防范工作；

（三）指导、督促主管行业所属重点单位履

行反间谍安全防范义务；

（四）其他应当履行的反间谍安全防范行

业管理责任。

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应当与国家安全机关

建立健全反间谍安全防范协作机制，加强信息

互通、情况会商、协同指导、联合督查，共同做

好反间谍安全防范工作。

第八条 机关、团体、企业事业组织和其他

社会组织应当落实反间谍安全防范主体责任，

履行下列义务：

（一）开展反间谍安全防范教育、培训，提

高本单位人员的安全防范意识和应对能力；

（二）加强本单位反间谍安全防范管理，落

实有关安全防范措施；

（三）及时向国家安全机关报告涉及间谍

行为和其他危害国家安全行为的可疑情况；

（四）为国家安全机关依法执行任务提供

便利或者其他协助；

（五）妥善应对和处置涉及本单位和本单

位人员的反间谍安全防范突发情况；

（六）其他应当履行的反间谍安全防范义

务。

第九条 国家安全机关根据单位性质、所

属行业、涉密等级、涉外程度以及是否发生过

危害国家安全案事件等因素，会同有关部门制

定并定期调整反间谍安全防范重点单位名录，

以书面形式告知重点单位。反间谍安全防范

重点单位除履行本规定第八条规定的义务外，

还应当履行下列义务：

（一）建立健全反间谍安全防范工作制度；

（二）明确本单位相关机构和人员承担反

间谍安全防范职责；

（三）加强对涉密事项、场所、载体、数据、

岗位和人员的日常安全防范管理，对涉密人员

实行上岗前反间谍安全防范审查，与涉密人员

签订安全防范承诺书；

（四）组织涉密、涉外人员向本单位报告涉

及国家安全事项，并做好数据信息动态管理；

（五）做好涉外交流合作中的反间谍安全

防范工作，制定并落实有关预案措施；

（六）做好本单位出国（境）团组、人员和长

期驻外人员的反间谍安全防范行前教育、境外

管理和回国（境）访谈工作；

（七）定期对涉密、涉外人员开展反间谍安

全防范教育、培训；

（八）按照反间谍技术安全防范标准，配备

必要的设备、设施，落实有关技术安全防范措

施；

（九）定期对本单位反间谍安全防范工作

进行自查，及时发现和消除安全隐患。

第十条 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运营者除履行

本规定第八条规定的义务外，还应当履行下列

义务：

（一）对本单位安全管理机构负责人和关

键岗位人员进行反间谍安全防范审查；

（二）定期对从业人员进行反间谍安全防

范教育、培训；

（三）采取反间谍技术安全防范措施，防

范、制止境外网络攻击、网络入侵、网络窃密等

间谍行为，保障网络和信息核心技术、关键基

础设施和重要领域信息系统及数据的安全。

列入反间谍安全防范重点单位名录的关

键信息基础设施运营者，还应当履行本规定第

九条规定的义务。

第三章 反间谍安全防范指导

第十一条 国家安全机关可以通过下列方

式，对机关、团体、企业事业组织和其他社会组

织落实反间谍安全防范责任进行指导：

（一）提供工作手册、指南等宣传教育材

料；

（二）印发书面指导意见；

（三）举办工作培训；

（四）召开工作会议；

（五）提醒、劝告；

（六）其他指导方式。

第十二条 国家安全机关定期分析反间谍

安全防范形势，开展风险评估，通报有关单位，

向有关单位提出加强和改进反间谍安全防范

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第十三条 国家安全机关运用网络、媒体

平台、国家安全教育基地（馆）等，开展反间谍

安全防范宣传教育。

第十四条 国家安全机关会同教育主管部

门，指导学校向全体师生开展反间谍安全防范

教育，对参加出国（境）学习、交流的师生加强

反间谍安全防范行前教育和回国（境）访谈。

第十五条 国家安全机关会同科技主管部

门，指导各类科研机构向科研人员开展反间谍

安全防范教育，对参加出国（境）学习、交流的

科研人员加强反间谍安全防范行前教育和回

国（境）访谈。

第十六条 国家安全机关会同有关部门，

组织、动员居（村）民委员会结合本地实际配合

开展群众性反间谍安全防范宣传教育。

第十七条 国家安全机关会同宣传主管部

门，协调和指导广播、电视、报刊、互联网等媒

体开展反间谍安全防范宣传活动，制作、刊登、

播放反间谍安全防范公益广告、典型案例、宣

传教育节目或者其他宣传品，提高公众反间谍

安全防范意识。

第十八条 公民、组织可以通过国家安全

机关 12339 举报受理电话、网络举报受理平台

或者国家安全机关公布的其他举报方式，举报

间谍行为和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以及各

类反间谍安全防范问题线索。

第十九条 国家安全机关应当严格为举报

人保密，保护举报人的人身财产安全。未经举

报人同意，不得以任何方式公开或者泄露其个

人信息。

公民因举报间谍行为或者其他危害国家

安全行为，本人或者其近亲属的人身安全面临

危险的，可以向国家安全机关请求予以保护。

国家安全机关应当会同有关部门依法采取保

护措施。

第二十条 对反间谍安全防范工作中取得

显著成绩或者做出重大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符

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国家安全机关可以按照国

家有关规定，会同有关部门、单位给予表彰、奖

励：

（一）提供重要情况或者线索，为国家安全

机关发现、破获间谍案件或者其他危害国家安

全案件，或者为有关单位防范、消除涉及国家

安全的重大风险隐患或者现实危害发挥重要

作用的；

（二）密切配合国家安全机关执行任务，表

现突出的；

（三）防范、制止间谍行为或者其他危害国

家安全行为，表现突出的；

（四）主动采取措施，及时消除本单位涉及

国家安全的重大风险隐患或者现实危害，挽回

重大损失的；

（五）在反间谍安全防范工作中，有重大创

新或者成效特别显著的；

（六）在反间谍安全防范工作中做出其他

重大贡献的。

第四章 反间谍安全防范检查

第二十一条 国家安全机关对有下列情形

之一的，经设区的市级以上国家安全机关负责

人批准，并出具法律文书，可以对机关、团体、

企业事业组织和其他社会组织开展反间谍安

全防范检查：

（一）发现反间谍安全防范风险隐患；

（二）接到反间谍安全防范问题线索举报；

（三）依据有关单位的申请；

（四）因其他反间谍安全防范工作需要。

第二十二条 国家安全机关可以通过下列

方式对机关、团体、企业事业组织和其他社会

组织的反间谍安全防范工作进行检查：

（一）向有关单位和人员了解情况；

（二）调阅有关资料；

（三）听取有关工作说明；

（四）进入有关单位、场所实地查看；

（五）查验电子通信工具、器材等设备、设

施；

（六）反间谍技术防范检查和检测；

（七）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授权的检查方

式。

第二十三条 经设区的市级以上国家安全

机关负责人批准，国家安全机关可以对存在

风险隐患的机关、团体、企业事业组织和其他

社会组织的相关部位、场所和建筑物、内部设

备设施、强弱电系统、计算机网络及信息系

统、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等开展反间谍技术防

范检查检测，防范、发现和处置危害国家安全

的情况。

第二十四条 国家安全机关可以采取下列

方式开展反间谍技术防范检查检测：

（一）进入有关单位、场所，进行现场技术

检查；

（二）使用专用设备，对有关部位、场所、链

路、网络进行技术检测；

（三）对有关设备设施、网络、系统进行远

程技术检测。

第二十五条 国家安全机关开展反间谍技

术防范现场检查检测时，检查人员不得少于两

人，并应当出示相应证件。

国家安全机关开展远程技术检测，应当事

先告知被检测对象检测时间、检测范围等事

项。

检查检测人员应当制作检查检测记录，如

实记录检查检测情况。

第二十六条 国家安全机关在开展反间谍

技术防范检查检测中，为防止危害发生或者扩

大，可以依法责令被检查对象采取技术屏蔽、

隔离、拆除或者停止使用相关设备设施、网络、

系统等整改措施，指导和督促有关措施的落

实，并在检查检测记录中注明。

第二十七条 国家安全机关可以根据反间

谍安全防范检查情况，向被检查单位提出加强

和改进反间谍安全防范工作的意见和建议，督

促有关单位落实反间谍安全防范责任和义务。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八条 机关、团体、企业事业组织和

其他社会组织违反本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国家安全机关可以依法责令限期整改；被

责令整改单位应当于整改期限届满前向国家

安全机关提交整改报告，国家安全机关应当自

收到整改报告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对整改

情况进行检查：

（一）不认真履行反间谍安全防范责任和

义务，安全防范工作措施不落实或者落实不到

位，存在明显问题隐患的；

（二）不接受国家安全机关反间谍安全防

范指导和检查的；

（三）发生间谍案件，叛逃案件，为境外窃

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情报案件，

以及其他危害国家安全案事件的；

（四）发现涉及间谍行为和其他危害国家

安全行为的可疑情况，迟报、漏报、瞒报，造成

不良后果或者影响的；

（五）不配合或者阻碍国家安全机关依法

执行任务的。

对未按照要求整改或者未达到整改要求

的，国家安全机关可以依法约谈相关负责人，并

将约谈情况通报该单位上级主管部门。

第二十九条 机关、团体、企业事业组织和

其他社会组织及其工作人员未履行或者未按

照规定履行反间谍安全防范责任和义务，造成

不良后果或者影响的，国家安全机关可以向有

关机关、单位移送问题线索，建议有关机关、单

位按照管理权限对负有责任的领导人员和直

接责任人员依规依纪依法予以处理；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条 国家安全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

反间谍安全防范指导和检查工作中，滥用职

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对负有责任的领导

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依规依纪依法予以处理；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一条 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部令
2021 年 第 1 号

《反间谍安全防范工作规定》已经 2021年 3月 12日国家安全部部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部 长 陈文清
2021年4月26日

反间谍安全防范工作规定

吕梁市第一人民医院是我市确定的重点民生工程之一。经过几年的建设，

近日，吕梁市第一人民医院正式开诊了。目前健康管理中心、神经内科二病区、

心血管内科二病区、全科医疗科病区、内分泌科病区、骨科三病区及相关医技科

室已经正式开诊。医院的投入使用将极大缓解我市医疗资源紧张的局面，提档

升级的医疗设备与优美的就医环境让群众享受更加舒适优质的医疗服务，为全

市人民身体健康保驾护航。 侯利军 摄

“党的二十大精神线上线下百题知识竞

赛”评选抽奖结果已于日前揭晓，现将获奖名

单公布如下：

线下获奖名单（140名）

一等奖

杜 宇 乔 栋 梁晓辰 黄 昱

张彩平 郭莘莉 武爱民 刘宇婷

刘忠平 马 涛 李晓燕 兰年拴

白晓玉 郝成芳 杜慧萍 崔俊忠

张潇云 马小玲 朱星州 李嘉君

二等奖

梁吉平 王 颖 单菁瑞 王小锋

任超芳 苏雪娇 武艳霞 王 鹏

贾一鸣 王 凯 刘月琴 秦芳芳

郭玉林 苏宏霞 郭志斌 王馨玉

孙旭平 李 荣 邢亮鸣 王功明

胡计平 任鸣翔 覃彦琴 任高科

王孔祥 郑维忠 白利兵 梁详仁

武瑞红 温聪灵

三等奖

李晓楠 白 宇 刘文秀 何星洁

尚朝英 李纪君 张 星 魏莎莎

王肖玉 韦红霞 郭玥合 穆彦生

杜培忠 杨旭琴 李 佳 陈婉婉

马 智 路林海 牛玉全 张旭志

赵彩兰 张晋美 刘少芳 薛彦文

崔永平 庞 宇 高继平 胡月萍

丁文召 张慧娇 武彦斌 高江雁

赵 莉 赵晓雪 郭爱珍 段张伟

张凯凯 王维华 程镜伊 郭泳昌

优秀奖

高红霞 张迎慧 王 磊 闫 璐

李尚旭 郭利萍 张任勇 冯冬生

孟 玮 桑超群 李 媛 齐彩花

薛彩虹 白美莲 杨正云 李星星

张永祥 张耀中 武定河 武源泽

肖舒宁 秦明明 秦新明 杨 柯

崔国伟 孔国良 郭文超 杨桂连

邸呆珍 董园园 李 琼 李玉峰

刘海生 姚志琴 魏凡凡 王 晔

白胤凯 王慧军 陈若涵 贾 康

牛志华 郭清铭 闫佳虎 栗延燕

王耀红 闫永红 张双平 金 梅

王 强 李 伟

线上获奖名单（100名）

一等奖

王丽琴 解欣哲 郭 丽 唐宏伟

申华敏 赵美林 宋佩轩 刘林梅

赵勇安 赵荣荣

二等奖

韩 晶 党丽萍 刘宇娜 薛晓军

张彩宇 马一倩 吴 霞 赵 珊

赵 薇 薛宏莉 张建红 范超彦

赵兰兰 武 添 高钰佩 刘张瑜

雷蕾丹 李金萍 贺冬梅 王桂霞

三等奖

郑培宏 刘 杰 刘 寒 杨德芳

王 华 郭丽敏 冯凤玲 雷永瑞

薛倩文 牛子冉 郑文静 田正姣

张凤姣 张 倩 白 利 曹 慧

张凌霞 王晶萍 李超超 刘 琳

许世平 郭 晓 张 娟 史进平

崔 丹 宋艳艳 任林芝 武世荣

李 晓 孔子军

优秀奖

陈文浩 冯小丽 李 敏 任红娟

赵海琴 贺文霞 郭丽娟 任星汀

高宇波 杨显珺 张晓文 王 璇

李永伟 刘 艳 张玮玮 白无瑕

郑娟娟 卫淑芳 郝鹏政 李轶平

闫侦如 曹林平 王 溪 张建平

程 露 郭晋娴 李瑞斌 郭晋明

吕 伟 赵婷婷 牛文彦 杨 青

王 萍 任文佼 李晓丽 韩丽花

郭力铭 张 琴 李红梅 郭雅鹏

请获奖人员持身份证到所在县（市、区）委
宣传部领奖（市直机关获奖人员到市委讲师团
理论教研科领奖），领奖日期：5月 1日至 5月
31日（联系电话：17735462569）。

吕梁市“党的二十大精神线上
线下百题知识竞赛”获奖名单

本报讯 （记者 王洋） 4 月 7 日，离石区退役军

人事务局组织举办 2023 年春季自主就业退役士兵

适应性培训，帮助自主就业退役士兵掌握就业创业

技能，加快角色转换，助力我市经济高质量发展。

据了解，此次参与培训的对象为 2023年离石区

春季接收的自主就业退役士兵。离石区退役军人事

务局邀请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详细地讲解了自主就

业退役士兵就业创业优惠政策，并就当前离石区的就

业形势、就业状况和就业创业指导等进行了讲解。

离石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副局长张建军表示，适

应性培训是让自主就业退役士兵适应从部队到地方

的角色转变，调整就业预期并帮助他们进行解读退

役后的就业创业的优惠政策，使其尽快就业创业，在

地方经济建设中再作贡献。

离石区退役军人事务局

强化服务保障
助力退役士兵就业创业


